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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实质性会议 

2011 年 7 月 4 日至 29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项目 2(b)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维护暴力受害者组织提

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

31 段分发。 

 
 

 * E/2011/100 和 Corr.1。 



E/2011/NGO/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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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 
 
 

 正如各项公约和盟约及《世界人权宣言》等许多联合国文书所宣称的，每个

妇女、男子、青年和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维护暴力受害者组织确认这些崇高的目标，考虑受教育权方面的以下两点：  

• 如千年发展目标目标2所述，发展权是千年发展目标的最重要方面之一。

此外，目标 3 提到，最好到 2005 年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两性

差距，并至迟于 2015 年消除所有各级教育中的这种差距。  

– 这两个目标表明，国际组织和世界高度重视教育问题，因为教育在

发展和减少暴力中发挥着有效作用。 

– 作为配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改进教育工作的一个设在德黑兰的伊

朗非政府组织，我们呼吁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全世界非政府组织

采取切实有效的教育措施，更加重视改善世界的教育条件。  

• 很清楚，国际人权文件强调了教育辩论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忽

视这一权利。但在联合国的间接支持下，一些强国故意侵犯了这一权利。

当出于政治原因对一国实施多边制裁时，制裁的后果之一是为大学生利

用当今技术设置了障碍。   

 此外，尽管联合国所有机构和各国都一再强调人权，但是在受到制裁的国家，

甚至根据这些目标实施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教育项目都无法进行，这是对受影响国

家的人权的侵犯。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要求联合国采取措施，审查和研究为改善各国人权状况

而采取的这类措施，以便普通人的其他基本权利不会因为要改善某项特定权利而

受到侵犯。  

 

__________________ 

 
*
 本声明印发时未经过正式编辑。 


